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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理与土木工程学院关于规范所属 

系（部）各类文件档案材料存档清单及相关要求的通知 

（2017 版） 

为了规范学院各类文件档案材料的管理，提升学院整体管理水平，

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，参照相关教学评估的分类及要求，现就学院所

属系（部）各类文件档案材料的存档清单及相关要求予以公布。 

一、文件档案材料清单 

（一）专业建设 

1.专业发展规划等 

2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

3.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计划 

4.系（部）工作计划 

（二）教师队伍 

1.专业负责人相关材料 

2.专业教师相关材料 

（学历、学位证书，职称证书，各类获奖证书等） 

（三）教学条件 

1.校外实践实习基地协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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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验室仪器设备台账等 

（四）教学过程 

1.校、院、系（部）管理制度 

2.所有专业课教材实物 

3.课程大纲 

4.试卷、课程论文等结课考核材料 

5.系部教研活动等相关会议记录（实验中心需独立记录） 

6、听课记录等教学检查督导相关材料 

7、教师学期教学工作总结 

8、导师分配名单等导师制相关工作材料 

（五）实践教学 

1.独立开设的实验、实践课程（环节）学生的实验报告、结课报

告、及有价值的学生制作的实物等 

2.专业相关各类实习安排、总结及学生实习总结报告 

（六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毕业论文（论文）工作方案、毕业论文（论文）答辩工作方案、

题目（含指导教师、学生）汇编、教师任务书、学生开题报告、答辩

评分汇总表、答辩小组意见表、学生毕业论文、设计作品（实物、照

片、视频等）、毕业论文（论文）工作总结等 



 

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珠 海 学 院  
（七）教研和科研 

1.论文副稿（或杂志封面、目录和论文第一页照片、扫描件）、相

关检索证明等 

2.各类教研、科研项目、校内外合作的协议、立项书、结题书、

结题成果、获奖证书等 

（八）学生成果 

1.各类专业活动、竞赛获奖证书等 

2.学生参与科研项目、发表论文、申请专利等材料 

3.就业、出国、考研等情况汇总 

 二、说明及要求 

1.以上清单适用所属各专业系，教学部参照执行，不适用于学院

办公室；不能以办公室相关存档文件替代； 

2.以上清单条目不可或缺，但不限于此通知所列； 

3.所有文档材料优先留存电子版，能转换为电子版（通过拍照、

扫描等方式）的资料，要及时转换留存；无法或无须转换的纸质文档

材料，要专柜、专盒保存，并标识清楚； 

4.所有文档材料按先学年学期，后按年级分类存档；要明确电子

版的存储规范，文件夹、文件名要用中文明确、准确、完整标识，便

于搜索、查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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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系、部要有专人作为最终责任人、长期负责此项工作，及时、

定期催缴、汇总，检查、存档； 

6.务必注意确保各类文档资料齐备、唯一，并必须是最终正式文

本（有签字、盖章等标识） 

7、所有材料电子版按学年学期于每学期放假前交学院办公室备份； 

8.学院办公室对此项工作具有指导、监督权；每学期末，学院教

育教学委员会会同办公室进行检查督导； 
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各系（部）务必对照清单及要求，高度重视

并列入系（部）常态化、常规化工作，切实做好，今后没有特别变动，

学院不再通知提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数理与土木工程学院 

2017 年 3 月 1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